
文件編號CIC/088 

[參考文件] 

 

建造業議會  

工程分判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進展報告 

 

目的 

 
 本文件概述 2008 年 7 月 14 日工程分判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的討論重

點。出席名單載於附件 A。  

 

討論事項 

 
2. 成員討論了下列事項：  

 
- 確保公平及迅速付款的方法；  

 
- 付款保障的工作計劃；  

 
- 建造業議會（議會）職員接管非強制性分包商註冊制度（註冊

制度）的運作；  

 
- 有關分包商名冊架構的問卷；  

 
- 為註冊制度的註冊分包商引入提升專業操守資格 

 
- 呈報意外行政費的指引  

 

2008 年 4 月 7 日第四次會議提出事項的進展  

 
3. 各成員備悉下列事項：   

 



(a) 第  23(a) 至  (d)段  —  這些段落所記載的事宜會在會議稍後部

分討論；  

 
(b) 第  23(e) 段  —  為勞資關係人員舉辦的訓練課程已獲建造業訓

練委員會批准，並會在 2008 年 10 月舉辦；以及  

 
(c) 第  23(f) 段  —  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已提交予在 2008 年 5 月 2 日

舉行的議會第九次會議。  

 

確保公平及迅速付款的方法 

 
4. 鄭若驊女士概述加強付款保障的措施，包括使用妥善及條文清晰的

分包合約、付款保證、保留金的記帳戶口，以及法定審裁。關於書面分

包 合 約 ， 雖 然 沒 有 妥 善 及 條 文 清 晰 的 合 約 ， 建 造 業 的 付 款 不 能 達 致 穩

妥，但香港很多的分包商均不會與上層承建商訂立正式的分包合約。因

此，須要推廣使用妥善及條文清晰的分包合約，使締約方的權益獲得較

佳保障。  

 
5. 付 款 保 證 是 保 證 人 與 承 建 商 訂 立 的 協 議 ， 承 諾 倘 若 聘 用 人 拖 欠 付

款，則保證人會向承建商支付根據有關建造合約所進行的工程的應付款

額，而所付款額最多為有關保證款項。由於建造合約涉及承建商和分包

商某些形式的預付資金，故此有充分理據支持採用付款保證。在香港情

況下，亦需要付款保證，以保障與空殼公司簽訂建造合約的承建商。這

些空殼公司由其母公司成立以防預計不及的債務。  

 
6. 缺乏合約或法定條文在獨立的帳戶持有保金，曾造成多宗付款延誤

及不付款個案。若香港引入其他司法管轄區例如新墨西哥的法定要求，

規定把保留金存放在獨立的記帳戶口，議會是合適的機構，以合理價錢

提供這種服務。  

 
7. 進行法定審裁以便就付款糾紛迅速作出決定，是其他司法管轄區的

付款保障法例的重要特點，而其運作似乎並沒有引起重大不滿或投訴，

並可在一般合約條文訂明只可在工程大致完成才可進行仲裁的情況，提

供變通辦法。由於進行法定審裁的時限相對較短，因此有關締約方一般

有權尋求重審在工程完工後仲裁所達成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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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部分成員原則上支持通過為付款保障立法，理由是要確保現金可

在 多 層 階 的 建 造 供 應 鏈 周 轉 ， 使 工 人 可 按 時 收 到 他 們 的 工 資 。 另 一 方

面，部分成員對立法的需要存疑，他們爭論拖欠工資的問題可以透過鼓

勵工人更警覺行使自己的法定權益而得以解決。成員普遍支持採用強制

性審裁或相若措施為付款糾紛尋求迅速的決定。由於為保留金採用記帳

戶口會增加對營運資金的要求，部分成員因此有所保留。  

 
9. 私營界別的委託人會傾向就不同原因對已核證付款作重大的扣減，

特別是在發現工程進度有所延誤。若承建商和其分包商未獲知會作出扣

減的具體原因，這個做法會造成付款方面的問題。此外，亦有人關注延

誤對重大工程變更作出估值而造成的現金流問題，因為有需要回應市場

情況的改變，而這種延誤在私營界別的合約實屬常見。相關的問題是，

大量未有即時以書面確認的口頭指示亦會引致付款問題。有相當比例的

付款糾紛亦可能由於承建商被逼要承擔委託人或顧問的錯誤所造成的財

政後果。  

 
10. 總結來說，成員同意議會應帶頭找出解決業界付款問題的方法。   

 

付款保障的工作計劃 

 
11. 成員通過由 4 個部分組成的付款保障工作計劃：  

 
(a) 擬訂有關付款保障的議會指引；  

 
(b) 評估付款保障問題的性質和嚴重性；  

 
(c) 探討有關訂立付款保障法例的理據；以及  

 
(d) 倘有理據訂立付款保障法例，則擬訂立法綱領。  

 
12. 付款保障的指引會根據附件 B 所載經同意的大綱來制定，目標是要

在 2008 年年底／2009 年年初公布擬稿以諮詢業界。與此同時，香港建造

商會（建造商會）會就付款保障問題的嚴重程度，向轄下會員及香港機

電工程商聯會（機電工程商聯會）的會員進行調查。成員同意議會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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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其他部分（包括發展商和分包商）進行類似調查，以便於 2009 年

年初完成調查，使委員會可開始研究訂立付款保障法例的理據。秘書處

會擬訂有關進行調查的建議，以便向環境及技術委員會尋求撥款進行研

究。若有理據訂立付款保障法例，委員會會開始擬訂立法綱領，以便於

2009 年年底諮詢業界。  

 

議會職員接管註冊制度的運作 

 
13. 建造商會已於其 2008 年 6 月 5 日的函件通知議會，註冊制度的前線

運作，將於現有服務合約在 2008 年 11 月 25 日完結後交回議會。秘書處

會制定工作計劃，以接管前線的運作，包括註冊處辦公地方、增聘議會

職員以進行前線的運作，以及運用電腦支援註冊制度的運作等。    

 
14. 由於服務合約的原意，是補足前臨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臨時建統

會）人手資源的缺乏，而從一開始已預算議會在成立後會從建造商會接

管有關工作，因此成員支持從建造商會接管前線運作。建造商會亦同意

考慮延長服務合約 6 個月，以便順利過渡。  

 
15. 委 員 會 稍 後 會 向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接 管 前 線 運 作 的 預 算 費 用

（聘請新職員），以供考慮。  

 
16. 鑑於臨時建統會並非獨立法團，臨時建統會註冊有限公司遂於 2003

年成立，作為註冊制度運作的工具。另一方面，由於議會是法定機構，

因而可直接運作註冊制度。因此，成員同意臨時建統會註冊有限公司應

逐步停止運作，但仍須制定適當的過渡安排。  

 
17. 按照計劃，議會職員由 2008 年 7 月起，逐步接管目前由發展局以議

會臨時秘書處身分負責處理的下列行政職務：  

 
(a) 為管理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服務；  

 
(b) 把運作管理人的建議發予管理委員會傳閱；  

 
(c) 處理有關檢討管理委員會決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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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規管聆訊提供支援；   

 
(e) 更新《基本名冊的規則及程序》（規則及程序）；以及  

 
(f) 負責臨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註冊有限公司的內務管理事宜（例

如安排擬備經審計的帳目）。  

  

有關分包商名冊的問卷調查  

 
18. 成員通過有關問卷，但須作出下列修訂，以便向承建商及分包商進

行調查，蒐集他們對分包商名冊的擬議架構及各項主要參數的意見。分

包商名冊將會在註冊制度的第二階段推出。有關修訂如下：  

 
(a) 在問卷加入註釋，指出問卷所用字眼的解釋，可見於說明函

件；以及  

 
(b) 修訂問 4，以調查受訪者對不就可由分包商名冊最高等級分包

商負責的分包合約的價值設定任何限制的意見。  

  
19. 此外，成員亦同意問卷須分發予下列類別的機構：  

 
(a) 《建造業議會條例》（《議會條例》）附表 2 第 3 部所列的承

建商及分包商商會，以及其他有興趣的業界機構；  

 
(b) 名列發展局認可承建商名冊的承建商；  

 
(c) 名列房屋署認可承建商名冊的承建商；  

 
(d)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e) 註冊專門承建商；以及  

 
(f) 註冊制度下的註冊分包商。  

 
20. 議會秘書處會進行問卷調查，並於稍後時間匯報有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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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註冊制度的註冊分包商引入提升專業操守資格  

 
21. 成員考慮了對規則及程序建議作出的改動，以便引入提升專業操守

資格，目的是使用註冊制度作為平台，協助樓宇業主和業主立案法團，

在承投樓宇維修合約的承建商中，找出致力遵守專業操守的承建商。有

關改動包括，提升專業操守資格的申請程序，和因下列原因而撤銷其已

獲提升的專業操守資格的程序：因根據規則及程序對註冊分包商採取規

管行動、因被定罪或其他令人信服的證據，顯示高層管理人員（例如東

主、合伴人或董事）作出了與建造工程項目有關的貪污或欺詐、盜用公

款及盜竊行為、或因公司清盤或破產。  

 
22. 鑑於申請提升專業操守資格的註冊分包商必須承諾在承投和履行建

造合約時不會與其他方面串謀，故成員請秘書處安排進行進一步討論，

為“串謀”一詞訂出清晰的定義，然後再交由委員會進一步考慮經修訂的

規則及程序。  

 

呈報工地意外收取行政費指引 

  
23. 成員通過呈報工地意外收取行政費指引，以便提交議會進一步通過

和公布。   

 

進一步行動 

 
24. 成員同意採取下列行動  ：  

 
(a) 秘書處擬備付款保障指引，以便於往後的會議討論；  

 
(b) 建造商會就付款保障問題的程度，向轄下會員及機電工程商聯

會會員進行調查，並向委員會提交調查結果；  

 
(c) 秘書處會就供應鍊其他部分進行相若調查擬訂建議，以尋求環

境及技術委員會的研究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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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秘書處會就從建造商會接管註冊制度的前線運作制定計劃，並

會與建造商會商討把目前的服務協議延長 6 個月的可能性；  

 
(e) 秘書處會制訂逐步結束臨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註冊有限公司的

合適過渡安排，以供委員會考慮；  

 
(f) 秘書處會就分包商名冊進行問卷調查，並於稍後時間匯報有關

結果；  

 
(g) 秘書處會安排有興趣的成員就對規則及程序的修訂作進一步討

論，以便推行提升專業操守資格；以及  

 
(h) 秘書處會把呈報工地意外收取行政費指引提交議會，以便通過

和公布。  

 
 

建造業議會秘書處  

200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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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工程分判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2008 年 7 月 14 日下午 2 時 30 分  
美利大廈 1201 號會議室  

出席名單  
 

 
出席者  
 
李承仕先生  主席  
蔡鎮華先生   
張達棠先生   
趙雅各先生   
關治平先生   
鄭若驊女士   
謝振源先生   
溫冠新先生   
黃天祥先生   
余惠偉先生   
陳立銘先生  代表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許文博先生  香港建築師學會  
吳冠君先生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伍新華先生  香港雲石商會  
蘇志成先生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黃醒林先生  承建商授權簽署人協會  
曹承顯先生  勞工處  
莫華海先生  廉政公署  
林少棠先生  屋宇署  
翁祖樑先生  發展局  
唐錫波先生  發展局  
丘雄淵先生  電業承辦商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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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者  
 
許漢忠先生   
莊堅烈先生  香港機電工程商聯會有限公司  
黎志雄先生  港九油漆業總工會  
羅維弟先生  香港建造商會  
吳國勝先生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聯會  
翁德玲女士  房屋署  

 
列席者  
 
發展局  
 
楊國強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理秘書長（工務）1 
杜琪鏗先生  發展局總助理秘書長（工務）1 
黃小華先生  發展局助理秘書長（政策及發展）3 
 
建造業議會秘書處  
 
陶 榮先生  建造業議會執行總監（候任）  
黃敦義先生  建造業議會署理執行總監  
梁偉雄先生  高級經理（議會服務）1 
區月文女士  經理（議會服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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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有關付款保障的議會指引大綱  

 
 

1. 引言  

 
 
2. 影響建造供應鍊的付款問題  

 
(a) 主體合約採納不公平的合約條款  

 
(b) 分包合約採納“收款才付”的條文  

 
(c) 工程變更估價的延誤  

 
(d) 扣減經核證付款  

 
 

3. 提升付款保障的措施   

 
(a) 採納訂有妥善公平合約條款的書面分包合約  

 
(b) 在竣工前進行仲裁  

 
(c) 按進度里程付款  

 
(d) 由委託機構投購付款保證書  

 
(e) 就保留金開設託管戶口  

 
(f) 訂明扣減付款的理由  

 
 

4. 付款保障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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